
14 2023年6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钱 虹

制版：包聪颖

关于撤销《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通知书》的决定

呼和浩特市福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就你单位在三十五中西巷以东，桥靠西

街 以 北 建 设 的 内 蒙 古 计 生 委 住 宅 小 区 项 目

应补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一事，本机关

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 作 出 了 呼 赛 住 建 缴 费 决

字（2022 年）10 号《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通知书》。现因该《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通知书》存在瑕疵，故本机关作出如

下决定：

撤 销 呼 赛 住 建 缴 费 决 字（2022 年）10 号

《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通知书》。

因无法向你单位直接送达，邮寄送达被

退回，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相关文书。

本公告发布之日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郭静雨

联系电话：15248188166

联系地址：赛罕区政府办公楼 110 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6月 27日

关于撤销《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通知书》的决定

内蒙古一方晨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就你单位在赛罕区展东路以东、乌兰察

布 路 以 北 建 设 的 宏 安 佳 苑 项 目 应 补 缴 防 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一事，本机关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作出了呼赛住建缴费决字（2022 年）

05 号《缴 纳 防 空 地 下 室 易 地 建 设 费 通 知

书》。现因该《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通 知 书》存 在 瑕 疵 ，故 本 机 关 作 出 如 下 决

定：

撤 销 呼 赛 住 建 缴 费 决 字（2022 年）05 号

《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通知书》。

因无法向你单位直接送达，邮寄送达被

退回，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相关文书。

本公告发布之日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郭静雨

联系电话：15248188166

联系地址：赛罕区政府办公楼 110 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6月 27日

缴纳防空地下室异地建设费
告知公告

呼和浩特市福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在三十五中西巷以东，桥靠西街

以北建设的内蒙古计生委住宅小区项目，依

法 应 当 修 建 防 空 地 下 室 。 因 你 单 位 未 能 依

法修建防空地下室，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

二 十 九 条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规 定》

（国 人 防 办 字〔2003〕第 18 号）第 四 十 八 条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规

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190 号）第十

二条等规定，应当缴纳防空地下室异地建设

费 。 因 你 单 位 未 能 配 合 提 供 人 防 经 济 技 术

指标，根据赛罕区住建局委托第三方出具的

测 绘 报 告 书 结 论（埋 深 0.6m ，首 层 面 积

7333.57m2、地上总面积 37056.11m2）及《内蒙

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人民

防 空 办 公 室 关 于 规 范 全 区 防 空 地 下 室 易 地

建 设 费 收 费 标 准 的 通 知 》（内 发 改 费 字

〔2013〕第 870 号）第一条的规定，计算得出你

单 位 应 当 缴 纳 防 空 地 下 室 易 地 建 设 费（大

写）：叁 佰 柒 拾 万 伍 仟 陆 佰 壹 拾 壹 元 整（小

写）￥3705611 元。

因无法向你单位直接送达，邮寄送达被

退回，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相关文书。

请 你 单 位 看 到 该 公 告 或 者 在 该 公 告 送

达 后 五 个 工 作 日 内 向 本 机 关 进 行 陈 述 和 申

辩，逾期视为对上述事项予以认可，本机关

将依法下达征收决定。

本公告发布之日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郭静雨

联系电话：15248188166

联系地址：赛罕区政府办公楼 110 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年 6月 27日

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告知公告

内蒙古一方晨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在赛罕区展东路以东、乌兰察布

路以北建设的宏安佳苑项目，依法应当修建

防 空 地 下 室 。 因 你 单 位 未 能 依 法 修 建 防 空

地下室，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二十九条、《人

民 防 空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规 定》（国 人 防 办 字

〔2003〕第 18 号）第四十八条、《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令 190 号）第十二条等规定，应当

缴 纳 防 空 地 下 室 易 地 建 设 费 。 因 你 单 位 未

能配合提供人防经济技术指标，根据赛罕区

住 建 局 委 托 第 三 方 出 具 的 测 绘 报 告 书 结 论

（地上层数 16 层 ，首层建筑面积 581.68m2 、

地上总建筑面积为 9267.98m2 ）及《内蒙古自

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人民防空

办 公 室 关 于 规 范 全 区 防 空 地 下 室 易 地 建 设

费 收 费 标 准 的 通 知》（内 发 改 费 字〔2013〕第

870 号）第一条的规定，计算得出你单位应当

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大写）：壹佰壹

拾陆万叁仟叁佰陆拾元整（小写）￥1163360

元。

因无法向你单位直接送达，邮寄送达被

退回，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相关文书。

请 你 单 位 看 到 该 公 告 或 者 在 该 公 告 送

达 后 五 个 工 作 日 内 向 本 机 关 进 行 陈 述 和 申

辩，逾期视为对上述事项予以认可，本机关

将依法下达征收决定。

本公告发布之日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郭静雨

联系电话：15248188166

联系地址：赛罕区政府办公楼 110 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年 6月 27日

■ 减资公告

内蒙古快充王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50100MA0MX8Y05H）经股东会

决 议 ，拟 向 公 司 登 记 机 关 申 请 减 少 注 册 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

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内蒙古快充王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6月 27日

■ 遗失声明

内蒙古泰卓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2MA13R5DR6X）公章

遗失，法定代表人：李向辉，声明作废。

本 人 张 玲 风 ， 身 份 证 号 码 ：

15012119620627112X，将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明

泽水岸西区 2#一 6 一 2 东户的购房款收据丢

失（收 据 号 ：N0：005321 金 额 ：198293 元）特

此 声 明 作 废 。 由 此 造 成 的 一 切 后 果 与 内 蒙

古 明 泽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和 明 泽 遗 留 项

目分户指挥部无关。

内 蒙 古 明 轩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将 银 行 开 户

许可证丢失，账号：424101040016267；核准号：

J2075000154402；开 户 银 行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乌

拉特中旗支行，声明作废。

内蒙古蒙泰奇乳业有限公司，财务章和

法 人 章 丢 失 ， 财 务 章 印 章 编 号:

15022110005775， 法 人 章 印 章 编 号:

15022110005776，法定代表人: 邹正德，声明作

废。

2023 年 6月 27日

分 类 信 息

内蒙古巨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内蒙古巨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签

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内蒙古巨力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将其拥有的史玉莲等7户（详见公告清

单）基于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

依法转让给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包括但不

限于本金、利息、费用等）。

内蒙古巨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

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

人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已转让的事实：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合法受让人，已依法取得上述债权，现依

法向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继承人进

行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债

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继承人，

向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

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

代为履行清算责任）。

转让方：内蒙古巨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7日

公告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机构名称

鄂西街营

业部

鄂西街营

业部

康巴什支

行

康巴什支

行

伊煤路营

业部

银泰支行

鄂托克西

街支行

借款人

史 玉 莲

15270119XXX
XXX3924

樊 智 强

15270119XXX
XXX3910

郭 春 山

15270119XXX
XXX5431
岳 刚

15270119XXX
XXX0632

吴 春 梅

15270119XXX
XXX3943

王 锐

15272219XXX
XXX2735

鄂尔多斯市隆

庆源商务酒店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号码：

152701000058
609

共同借款人

樊 青 义

15270119X
XXXXX39
19

杨 琴

15272219X
XXXXX27
06

法 定 代 表

人：李苑君

15270119X
XXXXX00
36

贷款月利率‰

13.667

13.667

7.965

7.965

9.09

13.13

10.25

贷款余额

1，000，000.00

1，000，000.00

848，585.00

292，500.00

2，789，317.00

2，910，000.00

3，000，000.00

结欠利息

577，327.46

579，793.76

504，056.96

162，116.94

1，593，179.77

2，156，021.44

1，446，815.94

结欠本金

1，000，000.00

1，000，000.00

848，585.00

292，500.00

2，500，837.00

2，910，000.00

588，580.06

截至2023.6.20利息

2，316，146.50

2，316，146.50

1，712，775.65

463，793.59

4，256，529.36

6，857，452.35

5，340，993.96

结欠本利合计

3，316，146.50

3，316，146.50

2，561，360.65

756，293.59

6，757，366.36

9，767，452.35

5，929，574.02

担保人情况
郑 学 琴 15272219XXXXXX2122、 韩 丽

15270119XXXXXX3943、刘利 15262619XXXXXX3420、宋治

飞 15270119XXXXXX0853 史伟明 15270119XXXXXX4213
樊 超 15270119XXXXXX3911 李 志 强

15272619XXXXXX061X
史 玉 莲 152701196XXXXXX3924、 樊 青 义

15270119XXXXXX3919、史伟明 15270119XXXXXX4213、郑

学 琴 15272219XXXXXX2122、 宋 治 飞

15270119XXXXXX0853、韩丽 15270119XXXXXX3943、霍志

钢15270119XXXXXX0915、闫晓琳15012319XXXXXX7120

李 丽 15272819XXXXXX452X、 范 伟 杰

15270119XXXXXX0951

高 峰 15272819XXXXXX0012、 赵 和 平

15272219XXXXXX6117、韩占东15272819XXXXXX451X、张

永光15272219XXXXXX1815

吴 成 喜 15270119XXXXXX4212、 杨 圣 杰

15272719XXXXXX1023、王秀 15270119XXXXXX0629、张敏

15272219XXXXXX2167、李小花15270119XXXXXX0328

陈 长 清 15272319XXXXXX3619、 杨 文 霞

61272219XXXXXX6148、郭勇峰 15272219XXXXXX2716、焦

丽 霞 15272319XXXXXX4220、 梁 宜 恒

15270119XXXXXX0013
李 苑 君 15270119XXXXXX0036、 张 岗 虎

15272619XXXXXX4516、白慧敏 15272219XXXXXX7026、廖

志 国 15270119XXXXXX0613、 王 俊 峰

15020719XXXXXX5019、张贵 19022119XXXXXX2615、郭刚

15270119XXXXXX0632、边燕军 15270119XXXXXX0036、杨

喜春15270119XXXXXX0011、张艳15272819XXXXXX2128

备注

18.11.19 抵 顶 鲜 椒 酱 价 值

79680，19.1.20 抵顶红酒价

值 109800，19.3.11 抵顶红酒

价值99000元

张 艳 、张 岗 虎 以 资 抵 债

346815.94元解除担保责任、

2021.4.8 拍 卖 杨 喜 春 房

1984604 元；2021.5.14 拍卖

房杨喜春保证金8万元

债权人联系电话：15134837303 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安达大厦11楼


